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益资复决字〔2023〕5号
申  请  人：万某某
住      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桥镇**村**村民组
被申请人：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

住      所：益阳市资阳区五一西路532号
法定代表人：刘洪波，局长

申请人万某某（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作出的益资公（治）决字〔2023〕第0290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3年3月20日依法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行政处罚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进行道歉与赔偿限制人身自由的经济损失。

申请人称：申请人所在村民小组的土地因益常高速扩容工程项目建设被征收，但该征收决定并没有与村民小组开听证会和签订协议书，所涉补偿款项不是按永久基本农田标准进行补偿。于是，该小组村民先后向村委、镇委、区委以及有关单位申诉。并先后通过拨打市长热线，前往益阳市信访局、湖南省信访局等方式进行维权，均没有得到处理。2023年2月27日，施工单位强行施工，案涉村小组村民二十多人来到工地进行维权阻工，被申请人参与其中。在阻工的过程中，被申请人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被民警带往了**派出所进行询问调查。2023年2月28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扰乱单位秩序决定对申请人行政拘留十日。申请人认为，是政府工作人员把他摔倒在地，为什么反而他成为了殴打他人的主体，只调查处罚他一人。在派出所询问调查过程中，也是民警王某甲先拍桌子，他才被激怒拍了桌子。民警在办案过程中还违规对其使用了手铐。以上情形，申请人认为是被申请人执法不公，他的阻工是维护村民小组集体利益，是合法维权，并未违反《治安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应依法确认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责令被申请人道歉并赔偿损失。

被申请人称：案涉施工项目系湖南省益常北线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的G5513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扩容工程项目，建设工期三年，已于2022年6月29日取得建设用地批复，于2022年9月2日取得本项目施工许可。

**镇**村以郭某甲、郭某乙、郭某丙、万某某、杨某某为代表的被征收人认为，其村小组因该案涉项目而被征地补偿的地类应是永久基本农田，而不是一般水田。但是根据益阳市资阳区自然资源局于2023年2月14日出具《关于益常高速扩容工程项目（资阳段）**村三个地块地类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村村干部在益阳市资阳区自然资源局测绘队指定的存在异议的三个地块范围，以及资阳区指挥部提供的三大类面积表，经益阳市资阳区自然资源局套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确认指挥部提供的地类表与2018年末土地利用现状库所分地类、面积一致”。

2023年2月27日9时许，案涉施工项目正在施工时，申请人等人到现场阻止施工。**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协调，并设置了警戒线。申请人在现场不听政府工作人员劝阻，多次冲击警戒线。申请人在第三次冲击警戒线时，趁政府工作人员不注意冲到施工鱼塘边，准备跳进鱼塘阻止施工，三名工作人员将申请人抱住阻止其危险行为，导致申请人被拖至摔倒在地上。在摔倒过程中，申请人右脚踢到政府工作人员甘某某的左侧眉骨致其受伤。之后**派出所民警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将申请人等人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申请人情绪激动，用右手拍砸**派出所的办公桌。后发现该办公桌的桌面有一拳头大小凹陷区域，且有裂缝。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以上行为有其本人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对其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至于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称民警违规使用手铐的理由不能成立。在询问过程中，办案民警秦某某发现，申请人对其在**派出所办公室拍烂办公桌的事实拒不承认且狡辩，部分细节不符合常理，申请人陈述是民警王某甲拍的桌子并将桌子拍烂的，秦某某根据王某甲与申请人二人的站位情况分析，认为民警王某甲所站位置无法将桌面拍烂。为查清案件事实，民警秦某某、刘某甲等人将申请人带回**派出所现场试验。在押解嫌疑人的过程中，为防止嫌疑人逃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民警依法对申请人使用了手铐进行约束防止其脱逃，其亦符合行政法规的规定。

因此，被申请人认为其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理应依法予以维持。

本府查明：

申请人等**村村民，因对益常高速扩容工程项目征收补偿的地类有异议，不满征地补偿，于2023年2月27日，在益常高速扩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阻工。在阻工过程中，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申请人多次试图趁政府工作人员不注意冲到现场的一口施工的鱼塘边，准备跳进鱼塘阻止施工，三名工作人员将申请人抱住阻止其跳进鱼塘，导致申请人被拖至摔倒在地上。在摔倒过程中，申请人右脚踢到政府工作人员甘某某的左侧眉骨。**派出所民警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将申请人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调查，调查过程中，申请人有拍砸派出所办公桌的行为。后民警将其带至资阳区公安局治安大队进行进一步调查。在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为查清办公桌到底怎么被拍烂的事实，民警又将申请人带回**派出所进行现场试验，在回程路上，对申请人使用了手铐。

2023年2月28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扰乱单位秩序决定对申请人行政拘留十日。申请人提出陈述和申辩，被申请人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同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宣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由申请人予以签收，由治安管理大队民警将申请人送益阳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十日，现已执行完毕。

上述事实主要有下列证据证明：

1．益资公（治）决字〔2023〕第02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接报案登记表、受案登记表

3．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

4．到案经过及万某某户籍

5．万某某的陈述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6．万某某的陈述和申辩（《询问笔录》2次）

7．甘某某的证言

8．郭某丁的证言

9．肖某某的证言

10．受害单位代表王某乙的陈述

11．受害单位代表刘某乙的陈述

12．**派出所民警王某甲的自述材料及人民警察证

13．现场勘验笔录

14．《G5513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令》

15．益阳市资阳区自然资源局《关于益常高速扩容工程项目（资阳段）**村三个地块地类的情况说明》

16．《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17．湖南省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扩容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分包框架协议（总包部－4合同段）

18．湖南建工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19．益阳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系统查询统计平台的接处警记录

20．提取笔录及万某某扰乱施工单位工作秩序的现场视频

21．2023年2月27日对（**派出所）现场实验的同步视频资料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申请人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具有对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本案中，申请人因不满征地补偿，于2023年2月27日，在益常高速扩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阻工，经多次劝阻拒不离开。并且，在纠缠过程中，右脚踢到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的左侧眉骨，在被**派出所民警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调查的过程中，有拍砸派出所办公桌的行为。该事实有证人甘鸣龙、郭某丁、肖某某的证言，申请人的询问笔录，受害单位代表王某乙、刘某乙的陈述，**派出所民警王某甲的自述材料，万某某扰乱施工单位工作秩序的现场视频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申请人存在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申请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等程序，并向申请人告知了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在调查过程中手铐的使用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资公（治）决字〔2023〕第0290号），对申请人要求道歉及经济赔偿的复议请求不予支持。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2023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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